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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峰区人民政府
关于下达2026年区级为民办实事
工作任务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直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各企事业单位：
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确定了2026年区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为确保全面完成2026年为民办实事项目，特制定《2026年鱼峰区政府为民办实事工作任务分工方案》，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压实责任分工
各牵头部门要加强对所承办的为民办实事工作的组织领导，实行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的工作责任制，将承办的事项纳入本部门年度工作计划，制订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包括目标任务分解、责任分工、资金安排、工作计划、项目进度、保障措施等），确保各项目标任务有人管、有人抓，不缺项、不漏项。要建立牵头部门与责任部门的工作协调机制，共同研究制定好实施方案，并按照实施方案分工合作，共同完成目标任务。
二、强化跟踪督查，保障项目进度
2026年鱼峰区10项为民办实事工作任务。各牵头部门要在每月5日前将为民办实事项目的进展情况通过综办系统报送至区政府办唐琳，直至项目全部完成。区政府办和区委区政府督查绩效办要对为民办实事项目推进情况开展持续跟踪督查、督办，协调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项目如期推进。
三、严格绩效考核，确保实事落地
各承办单位要提高认识，加快项目推进，于12月31日前完成项目任务。项目任务完成情况将纳入各单位年度绩效减分项和加分项考评范围，具体考核办法由区委区政府督查绩效办联合区政府办制定，年底将进行专项检查验收和绩效考评。
四、加大宣传力度，自觉接受监督
各牵头单位要主动通过单位微信公众号、区政府门户网站等渠道，及时向广大群众公布为民办实事项目的进展情况，自觉接受监督。要充分运用主流媒体及各类新媒体平台，加大为民办实事工作宣传力度，深入宣传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亮点及成效，持续提升为民办实事工作的知晓度与影响力。

附件：2026年鱼峰区政府为民办实事工作任务分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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